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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為有關可能性之推論，而非完全確定之結果。由於不動產市場受整體經濟環

境變化之影響，任何一項因素之變動，均可能對預測結果產生影響，此本季報

不確保未來預測之正確性，預測結果僅供使用者參考。季報內容係針對特定不

動產市場及特定區域進行分析，於本分析範圍之外的市場與地區概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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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總體經濟 

(一) 經濟分析 

由於出口表現亮麗，支撐台灣經濟表現，Q3經濟成長率概估值為3.33%，較8月

預測值上調1.32%，若 Q4不變，全年經濟成長率可望達1.9%；而受惠於各國經

濟活動陸續恢復，需求回溫，以及陸廠因應禁令的提前備貨效應，9月景氣燈號

續亮綠燈，分數較上月增加1分。 

 

圖 1 台灣近年經濟成長率變化 

信義房屋不動產企研室分析編輯 

 

 

圖 2 台灣近年景氣指標變化 

信義房屋不動產企研室分析編輯 

 

同樣受消費電子及宅經濟、遠距產品需求熱絡的帶動，9月外銷訂單金額出現連

七紅，金額達500.3億美元，不僅創歷年單月新高，更是首次單月站上500億美元

大關續。因股市交易活絡、外匯存款轉換，以及企業增資款匯入，9月 M1B 及

M2年增率分別上升為12.10％及7.15％，分創近10年及11年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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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台灣近年物價指數年增率變化 

信義房屋不動產企研室分析編輯 

 
 

 
 

圖 4 台灣近年貨幣市場指標變化 

信義房屋不動產企研室分析編輯 

 
 

 
 

圖 5 台灣近年外銷訂單金額變化 

信義房屋不動產企研室分析編輯 



 

3 

受惠於新冠肺炎疫情趨緩及資金效應的激勵，7月台北股市延續第二季的資金行

情走勢，周線連七紅，單月上漲 1,043.56 點，大盤順利突破12,682點歷史高點。

然而，台股低檔承接買盤雖積極，但處於歷史高點，高檔賣壓也相對沉重，8、9

月指數持續在12,000~13,000點之間震盪，最終季線上漲894點，以12,515.61點

作收。 

 

圖 6 台灣近年台股加權指數走勢 

信義房屋不動產企研室分析編輯 

隨著疫情干擾減弱，加上資金充沛，市場買盤快速回籠，Q3 房市延續前季熱度，

出現淡季不淡情形，9 月建物買賣移轉寫下 57 個月新高，合計前 9 月全台可望

突破 23 萬棟，年增估計為 6.6%，六都中以桃園年增 17.6%最佳，台北、新北及

台中亦維持正成長，至於台南及高雄呈現衰減，分別年減 1.8%及 3.5%，但減幅

縮小；價格方面，今年以來，雙北房價以極緩的幅度上揚，但因受到資金回流效

應影響，房價自 Q3 起漲幅明顯拉大，其中新北房價首度突破 2014Q2 的歷史高

點，北市則與前波高點差距縮小至 3.75%，桃竹中都會區房價亦持續攀升。而高

雄因區域新增供給大，房價小幅回檔。近兩年住宅建照量大增，新增供給陸續發

酵，勢必對房價漲勢購成相當程度的阻力。由於疫情在秋冬時期可能捲土重來，

台灣難以置身事外，目前市場買盤仍以自住為主，容易受外部環境變化所干擾，

且追價力道有限，此波資金行情能延續多久仍有待觀察。 

 

表1 買賣移轉棟數統計表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月報/信義房屋不動產企研室分析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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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相關政策及法規修正 

⚫ 建築物結構快篩及階段性補強經費補助執行作業要點 

內政部令中華民國109年7月3日台內營字第1090810593號 

修正「建築物結構快篩及階段性補強經費補助執行作業要點」部分規定及第

三點附件一，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建築物結構快篩及階段性補強經費補助執行作業要點」部分規定及

第三點附件一 

一、依據行政院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四月七日院臺建字第一○九○○○九三

四六號函核定「全國建築物耐震安檢暨輔導重建補強計畫（一百零八至一百

十年）（修正計畫）」，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建築物結構快篩及

階段性補強等相關事宜，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執行機關、執行項目及需求經費額度規定如下： 

(一) 執行機關：直轄市、縣（市）政府。 

(二) 執行項目： 

１、補助執行機關辦理建築物結構快篩作業。 

２、補助執行機關辦理階段性補強。 

(三) 補助經費額度： 

１、建築物結構快篩：每件新臺幣二千元，及行政作業費每件新臺幣二百元。 

２、階段性補強：每幢（棟）補助上限為新臺幣四百五十萬元。 

３、執行機關所需經費，由內政部（以下簡稱本部）依其提報之需求計畫書

進行審查及分配。 

六、執行機關辦理階段性補強補助金額及補助比率規定如下表。但經耐震能

力初步評估結果危險度總分大於四十五分、耐震能力詳細評估結果為須補強

或重建，或經執行機關認定耐震能力具潛在危險疑慮之建築物，補助上限得

提高為新臺幣四百五十萬元，並以不超過總補強費用百分之八十五為限。 

十、申請人進行階段性補強作業應依下列規定辦理（作業流程詳附件八）： 

(一) 檢具第九點所定文件向建築物所在地之執行機關提出申請，經審查通過

後，由執行機關核發補助核准函。 

(二) 經核定補助之申請人應於三個月內執行設計、監造及施工等事項，逾期

未辦理者，撤銷其補助資格。但經執行機關同意延長期限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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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階段性補強補助金額含設計、監造及施工之相關費用，並得編列適當之

修繕經費。 

(四) 階段性補強設計、監造作業，應委託依法登記開業建築師、執業土木工

程技師或結構工程技師辦理。 

(五) 完成階段性補強設計圖說及預算書，於施工前應提送至本部委託之財團

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以下簡稱本部委託機構）進行

審查作業，經審查通過後，始得向執行機關申請撥付設計階段之補助經費。 

(六) 階段性補強施工應委託依法登記開業之營造業進行工程施作。 

(七) 階段性補強設計、監造及施工作業，應符合建築法等相關法令規定，並

取得執行機關許可證明文件。 

(八) 辦理階段性補強設計、監造之依法登記開業建築師、執業土木工程技師

或結構工程技師及營造業，應取得政府認可之階段性補強講習會參訓證明文

件。 

(九) 階段性補強竣工並經執行機關書面或現場審查通過後，得向執行機關申

請撥付施工及監造階段之補助經費。 

十一、階段性補強補助經費分為二階段，申請人得一次或分階段向執行機關

申請撥付，其規定如下： 

(一) 設計階段，於階段性補強設計圖說及預算書經本部委託機構審查通過後，

得申請撥付設計之實際經費，並以不超過該機構審查通過之總補助經費百分

之十為限，其應檢附文件如下： 

１、申請函。 

２、補助核准函。 

３、依法登記開業建築師、執業土木工程技師或結構工程技師簽證之階段性

補強設計圖說及預算書。 

４、本部委託機構審查通過證明文件。 

５、階段性補強設計合約書。 

６、設計單位參加階段性補強講習會參訓證明文件。 

７、費用請撥領據。 

８、其他文件。 

(二) 施工及監造階段，於工程竣工並經執行機關審查通過後，得申請撥付賸

餘之補助經費，其應檢附文件如下： 

１、申請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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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補助核准函。 

３、階段性補強監造合約書及補強工程合約書。 

４、依法登記開業建築師、執業土木工程技師或結構工程技師簽證之工程竣

工圖、監造證明，及營造業出具之竣工證明。 

５、符合建築法等相關法令規定之執行機關許可證明文件。 

６、監造單位及營造業參加階段性補強講習會參訓證明文件。 

７、施工前後照片。 

８、費用請撥領據。 

９、其他文件。 

 

⚫ 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令中華民國109年8月18日環署綜字第1090062034號 

修正「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第十條、第二十

條、第二十八條。 

附修正「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第十條、第二

十條、第二十八條 

 

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第十條、第二十條、第二

十八條修正條文 

第 十 條  土石採取，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一、採取土石（不含磚、瓦窯業業者之窯業用土採取）及其擴大工程或擴增

開採長度、採取土石方量，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 

(一) 位於國家公園。 

(二) 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三) 位於重要濕地。 

(四) 位於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之自然保護區。 

(五) 位於原住民保留地。 

(六) 位於水庫集水區。 



 

7 

(七) 位於海拔高度一千五百公尺以上。 

(八) 位於都市計畫農業區或保護區。 

(九) 位於特定農業區之農業用地或一般農業區之農業用地。 

(十) 位於海域。但在既有港區防波堤範圍內之維護浚挖，不在此限。 

(十一) 位於山坡地、國家風景區或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

之一般保護區：申請開發或累積開發面積二公頃以上（含所需區外道路設施

面積），或在河床採取，沿河身計其申請開採或累積開採長度五百公尺以上，

或申請採取土石方四十萬立方公尺以上。 

(十二) 位於山坡地、國家風景區或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

之一般保護區，其同時位於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申請開發或累積開發面

積一公頃以上（含所需區外道路設施面積），或在河床採取，沿河身計其申

請開採或累積開採長度二百五十公尺以上，或申請採取土石方二十萬立方公

尺以上。 

(十三) 申請開發或累積開發面積五公頃以上，或在河床採取，沿河身計其申

請開採或累積開採長度一千公尺以上，或申請採取土石方四十萬立方公尺以

上。 

(十四) 位於山坡地之土石採取區開發，符合下列規定之一，其申請之開發面

積應合併計算，且累積達第十一目或第十二目規定規模： 

１、土石採取區位於同一筆地號。 

２、土石採取區之地號互相連接。 

３、土石採取區邊界相隔水平距離在五百公尺範圍內。 

(十五) 位於非山坡地之土石採取區，其同時位於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符

合下列規定之一，其申請之開發面積應合併計算，且達第十二目或第十三目

規定規模： 

１、土石採取區位於同一筆地號。 

２、土石採取區之地號互相連接。 

３、土石採取區邊界相隔水平距離在五百公尺範圍內。 

二、土石採取碎解、洗選場興建或擴建工程，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 

(一) 前款第一目至第五目及第七目規定之一。 

(二) 位於水庫集水區。但屬攔河堰集水區，僅碎解、洗選來自河川之土石，

申請開發或累積開發面積一公頃以下，設有廢（污）水處理設施，且放流口

經水庫管理機關（構）確認距離水庫蓄水範圍邊界一公里以上，並經當地主

管機關同意，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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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位於山坡地、國家風景區或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之

一般保護區，申請開發或累積開發面積一公頃以上。 

(四) 位於特定農業區之農業用地，申請開發或累積開發面積一公頃以上。 

(五) 申請開發或累積開發面積十公頃以上。 

三、磚、瓦窯業業者申請、擴大採取窯業用土或擴增採取土石方量，符合下

列規定之一者： 

(一) 位於國家公園。 

(二) 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三) 位於重要濕地。 

(四) 位於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之自然保護區。 

(五) 位於原住民保留地。 

(六) 位於水庫集水區。 

(七) 位於海拔高度一千五百公尺以上。 

(八) 位於都市計畫農業區或保護區。 

(九) 位於特定農業區之農業用地或一般農業區之農業用地。 

(十) 位於山坡地、國家風景區或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之

一般保護區，申請開發或累積開發面積二公頃以上（含所需區外道路設施面

積），或申請採取土石方四十萬立方公尺以上。 

(十一) 位於山坡地、國家風景區或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

之一般保護區，其同時位於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申請開發或累積開發面

積一公頃以上（含所需區外道路設施面積），或申請採取土石方二十萬立方

公尺以上。 

(十二) 申請開發或累積開發面積五公頃以上。 

前項第一款採取土石，屬政府核定之疏濬計畫，應依第十四條第二款規定辦

理。 

二個以上土石採取區申請開發（不含磚、瓦窯業業者之窯業用土採取），因

申請在後者之提出申請致有第一項第一款第十四目或第十五目之情形，且申

請開發或累積開發面積合併計算符合第一項第一款第十一目至第十三目規定

規模之一者，該未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之各個後申請土石採取區均應

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符合第一項第一款第十四目或第十五目規定面積合併計算之土石採取區應包

括下列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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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取得開發許可。 

二、申請中尚未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開發許可。 

三、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同意註銷未達一年。 

第一項第二款第二目所稱攔河堰集水區，指附表五所列水庫或水庫附屬設施

之集水區。 

第  二十  條  旅館或觀光旅館之興建或擴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實施

環境影響評估： 

一、位於國家公園。但申請開發或累積開發面積一公頃以下，經國家公園主

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 

二、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或開發基地邊界與保護

區、重要棲息環境邊界之直線距離五百公尺（臺灣本島以外地區為二百公尺）

以下。但申請擴建或累積擴建面積一千平方公尺以下，經野生動物保護區或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或開發基地邊

界與保護區、重要棲息環境邊界之直線距離五百公尺（臺灣本島以外地區為

二百公尺）以下，屬位於已建置污水下水道系統之都市土地可建築用地者，

不在此限。 

三、位於重要濕地，或開發基地邊界與濕地邊界之直線距離五百公尺（臺灣

本島以外地區為二百公尺）以下。但開發基地邊界與濕地邊界之直線距離五

百公尺（臺灣本島以外地區為二百公尺）以下，屬位於已建置污水下水道系

統之都市土地可建築用地者，不在此限。 

四、位於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之自然保護區。 

五、位於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但申請擴建或累積擴建面積一千平方公尺

以下，經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不在

此限。 

六、位於海拔高度一千五百公尺以上。 

七、位於山坡地、國家風景區或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之

一般保護區，申請開發或累積開發面積一公頃以上。 

八、位於特定農業區之農業用地，申請開發或累積開發面積一公頃以上。 

九、位於都市土地，申請開發或累積開發面積五公頃以上。 

十、位於非都市土地，申請開發或累積開發面積十公頃以上。 

十一、位於既設高爾夫球場。 

第二十八條  環境保護工程之興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實施環境影響

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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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肥處理廠興建、擴建工程或擴增處理量，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 

(一) 位於國家公園。但申請擴建或累積擴建面積一千平方公尺以下，經國家

公園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 

(二) 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但位於野生動物重要棲

息環境，申請擴建或累積擴建面積一千平方公尺以下，經野生動物重要棲息

環境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 

(三) 位於重要濕地。 

(四) 位於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之自然保護區。 

(五) 位於海拔高度一千五百公尺以上。 

(六) 位於水庫集水區。但申請擴建或累積擴建面積一千平方公尺以下，經水

庫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 

(七) 位於山坡地或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之一般保護區，

申請開發或累積開發面積一公頃以上。 

(八) 位於特定農業區之農業用地，申請開發或累積開發面積一公頃以上。 

(九) 每月最大處理量二千五百公噸以上。 

二、污水下水道系統之污水處理廠興建、擴建工程或擴增處理量，符合下列

規定之一者： 

(一) 第一款第二目至第五目、第七目或第八目規定之一。 

(二) 每日設計污水處理量六萬立方公尺以上。 

三、堆肥場興建、擴建工程或擴增處理量，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 

(一) 第一款第一目至第六目規定之一。 

(二) 位於山坡地或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之一般保護區，

申請開發或累積開發面積二公頃以上；其同時位於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

申請開發或累積開發面積一公頃以上。 

(三) 位於特定農業區之農業用地，申請開發或累積開發面積二公頃以上。 

(四) 申請開發或累積開發面積五公頃以上。 

(五) 位於園區，每月最大處理廢棄物量二千五百公噸以上。 

(六) 位於都市土地（不含園區），每月最大處理廢棄物量一千二百五十公噸

以上。 

(七) 位於非都市土地（不含園區），每月最大處理廢棄物量五千公噸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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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廢棄物轉運站興建、擴建工程或擴增轉運量，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 

(一) 第一款第一目至第八目規定之一。 

(二) 每月最大轉運廢棄物量二千五百公噸以上。 

五、一般廢棄物或一般事業廢棄物掩埋場或焚化廠興建、擴建工程或擴增處

理量。但擴建工程非位於第一款第一目至第六目規定區位，且擴建面積五百

平方公尺以下，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 

六、焚化、掩埋、堆肥或再利用以外之一般廢棄物或一般事業廢棄物處理場

（不含以物理方式處理混合五金廢料之處理場）興建、擴建工程或擴增處理

量。但擴建工程非位於第一款第一目至第六目規定區位，且擴建面積五百平

方公尺以下，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 

七、一般廢棄物之垃圾分選場（不含位於既設掩埋場或焚化廠內），其興建

或擴建工程，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 

(一) 第一款第一目至第六目規定之一。 

(二) 申請開發或累積開發面積一公頃以上。 

八、一般廢棄物或一般事業廢棄物再利用機構（不含有機污泥或污泥混合物

再利用機構），其興建、擴建工程或擴增再利用量，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 

(一) 第一款第一目至第八目規定之一。 

(二) 位於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但申請擴建或累積擴建面積一千平方公尺

以下，經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不在

此限。 

(三) 位於都市土地，申請開發或累積開發面積五公頃以上。 

(四) 位於非都市土地，申請開發或累積開發面積十公頃以上。 

九、除再利用外，以焚化、掩埋或其他方式處理有害事業廢棄物之中間處理

或最終處置設施（不含移動性中間處理或最終處置設施、醫院設置之滅菌設

施、以物理方式處理混合五金廢料之設施）興建、擴建工程或擴增處理量。

但擴建工程非位於第一款第一目至第六目規定區位，且擴建面積五百平方公

尺以下，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 

十、以物理方式處理混合五金廢料之處理場或設施，其興建或擴建工程，符

合第一款第一目至第八目規定之一者。 

十一、有機污泥、污泥混合物或有害事業廢棄物再利用機構興建、擴建工程

或擴增再利用量。但符合下列規定，經檢具空氣污染、水污染排放總量、廢

棄物產生量及污染防治措施等資料，送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核同

意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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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非位於第一款第一目至第六目規定區位。 

(二) 非位於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 

(三) 位於山坡地、國家風景區或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之

一般保護區，申請開發或累積開發面積一公頃以下。 

(四) 位於特定農業區之農業用地，申請開發或累積開發面積一公頃以下。 

(五) 位於都市土地（不含園區），每月最大廢棄物再利用量一千二百五十公

噸以下。 

(六) 位於園區或非都市土地，每月最大廢棄物再利用量二千五百公噸以下。 

十二、棄土場、棄土區等土石方資源堆置處理場、營建混合物資源分類處理

場或裝潢修繕廢棄物分類處理場，其興建、擴建工程或擴增堆積土石方量，

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 

(一) 第一款第一目至第五目規定之一。 

(二) 位於山坡地、國家風景區或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之

一般保護區，申請開發或累積開發面積五公頃以上，或堆積土石方十萬立方

公尺以上；其同時位於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內，申請開發或累積開發面積

二．五公頃以上，或堆積土石方五萬立方公尺以上。 

(三) 位於特定農業區之農業用地，申請開發或累積開發面積五公頃以上，或

堆積土石方十萬立方公尺以上。 

(四) 申請開發或累積開發面積十公頃以上。 

前項第三款至第六款及第十二款開發行為，屬緊急性處理，經主管機關及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免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第一項第八款或第十一款開發行為，屬利用已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之既

有設施再利用，且未涉及新增土地開發使用者，免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第一項第八款或第十一款開發行為，屬以堆肥方式再利用者，依第一項第三

款規定辦理。 

第一項第六款或第八款開發行為，非屬應申請設置、變更及操作許可證之固

定污染源，且適用水污染防治法簡易排放許可或經工業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

統同意納管者，依第一項第十款規定辦理。但第一項第八款開發行為同時屬

以堆肥方式再利用者，應依前項規定辦理。 

第一項第八款或第十一款開發行為，屬試驗計畫，經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審核同意者，免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第一項開發行為屬汰舊換新工程，其處理量及污染量未增加，且單位能耗降

低，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核同意者，免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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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開發行為於增加處理量、轉運量、堆積量或再利用量後，符合應實施

環境影響評估規定者，非經環境影響評估審查通過，其處理量、轉運量、堆

積量或再利用量不得逾原許可量。 

申請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或清理機構之許可，應依下列方式認定應否實施環境

影響評估： 

一、設場（廠）前應取得同意設置文件者，或應變更同意設置文件者，於申

請同意設置文件時認定。 

二、以既有之工廠或廢棄物處理設施申請處理或清理許可證者，或取得處理

或清理許可證後，因申請變更原許可內容或重新申請許可而應進行試運轉者，

於申請試運轉時認定。 

三、申請處理或清理許可證內容超出申請同意設置文件內容者，或申請處理

或清理許可證內容超出申請試運轉內容者，或取得處理或清理許可證後，申

請變更原許可內容或重新申請許可，但未涉及應變更同意設置文件或應進行

試運轉者，於申請處理或清理許可證時認定。 

第一項開發行為屬曾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廢棄物清理法規定許可之既有設

施，由相同或不同開發單位申請廢棄物清理法規定之相同或不同種類之許可，

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確認符合下列各款規定者，免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一、原許可未經撤銷或廢止，且申請日期未逾原許可期限三年。 

二、曾依原許可內容實際處理廢棄物。 

三、申請內容未超出原許可之場（廠）區範圍。 

四、申請內容與原許可之設施及處理方式相同，且未超出原許可之廢棄物種

類及其數量。本款規定之原許可指既有設施最近一次之處理許可。但原許可

如屬事業廢棄物再利用許可，原許可之廢棄物數量以最大許可再利用總數量

認定，其許可再利用總數量之計算以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之個案或通案

再利用量合併計之。 

五、申請內容除污染防制設施及收集或處理溫室氣體之設施外，未涉及其他

工程。 

 

⚫ 自建自購住宅貸款利息及租金補貼作業執行要點 

總統令中華民國109年5月6日中華民國109年5月6日 

內政部令中華民國109年8月5日台內營字第1090812799號 

修正「自建自購住宅貸款利息及租金補貼作業執行要點」部分規定，自即日

生效。 

附修正「自建自購住宅貸款利息及租金補貼作業執行要點」部分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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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之一、本辦法所稱單親家庭，指申請人離婚、喪偶、配偶服刑、申請時配

偶失蹤經向警察機關報案協尋未獲達六個月以上或未曾結婚，且其育有子女

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一)  未成年。 

(二)  二十五歲以下仍在學之成年人，其就讀之學校不包括空中大學、高級中

等以上進修學校、在職班、學分班、僅於夜間或假日上課、遠距教學之學校。 

(三)  已成年無謀生能力而需照顧。 

前項申請人育有未成年子女，為申請人得對該未成年子女行使權利負擔義務。

申請人或其配偶孕有之胎兒，視為未成年子女。該子女與申請人不同戶籍者，

應檢附該子女之戶口名簿影本、電子戶籍謄本或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申請人或其配偶孕有之胎兒，以申請日前一個月內之下列文件認定之： 

(一)  醫療院所或衛生單位出具之證明文件影本。 

(二)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編印之孕婦健康手冊記載之胎兒數及產檢時間，

並經醫療院所蓋章、醫師簽名或蓋章。 

七、自建自購住宅貸款利息補貼評點基準表及租金補貼評點基準表中，下列

項目限申請人具備者始得加分： 

(一)  生育有未成年子女。 

(二)  二十五歲以上。 

(三)  目前居住之住宅平均每人居住樓地板面積未達基本居住面積標準。 

(四)  目前居住之住宅未具備衛浴設備。 

(五)  三代同堂。 

(六)  於安置教養機構或寄養家庭結束安置無法返家，未滿二十五歲。 

(七)  列冊獨居老人。 

(八)  單親家庭。 

(九)  新婚家庭。 

自建或自購住宅貸款利息補貼之核貸戶具備本法第四條第二項所定經濟或社

會弱勢身分者，下列項目限申請人具備者始得適用第一類優惠利率： 

(一)  育有未成年子女三人以上。 

(二)  於安置教養機構或寄養家庭結束安置無法返家，未滿二十五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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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六十五歲以上。 

九、（刪除） 

十、本辦法所稱育有未成年子女，指申請人得對該未成年子女行使權利負擔

義務。申請人或配偶孕有之胎兒，視為未成年子女。 

不同申請人對同一未成年子女共同行使權利負擔義務者，同一年度僅得由一

人將其共同行使權利負擔義務之未成年子女列入評分項目之計算。有二人以

上同時申請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限期請申請人協調由一人將其

共同行使權利負擔義務之未成年子女列入計算，屆時協調不成者，全部不予

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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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臺灣都會區住宅市場分析 

(一) 住宅市場交易指標 

 

 
圖 7 台灣都會區住宅市場近年家庭數及戶量變化 

資料來源: 信義房屋不動產企研室分析編輯 

 

 

 

(二) 住宅市場成交面積 

 
圖 8 台灣都會區住宅市場近年住市場成交面積變化 

資料來源: 信義房屋不動產企研室分析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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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住宅成屋市場交易結構 

 
圖 9 台灣都會區近 1 年交易結構變化 

資料來源: 信義房屋不動產企研室分析編輯 

(四) 住宅成屋市場總價分布 

  

圖 10 台灣都會區近 1 年住宅產品總價變化 

資料來源: 信義房屋不動產企研室分析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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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住宅成屋市場交易面積分布 

 
圖 11 台灣都會區近 1 年成屋市場交易面積分布 

資料來源: 信義房屋不動產企研室分析編輯 

(六) 信義房價指數 

  
圖 12 信義房價指數 

資料來源: 信義房屋不動產企研室分析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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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投資市場 

本季投資市場交易額為新台幣712.3億元，交易額較上季大幅增加406.9%，和去年同

期相比亦增加242.4%，累計前三季商用不動產交易額已超越去年全年之交易額。本季

交易集中於台北市、桃園市及台南市，三區之交易額合計佔總額之76.6%。本季買盤

多為國內資金，金額最高者為富邦人壽以255.2億元，以售後回租方式向仙妮蕾德買下

王朝大酒店，為今年以來最大筆之交易案。台積電因應未來擴廠之需求，以93.5億元

購入台南科學園區三處廠房，加上前季購入6.6億元之廠房，累積逾百億元。  

自用型買家仍是市場主力買盤，而投資型買家投資類型多元，除富邦人壽以255.2億元

取得王朝大酒店外，根億建設以18億元買下聲寶位於桃園市龜山區的物流倉儲，中華

郵政及豐興鋼鐵分別以3.9億元及3.3億元取得遠雄U-Town廠辦大樓。  

土地市場本季錄得740.8億元交易額，開發商持續購入土地，長虹建設以61.4億元購入

捷運永寧站旁工業用地，興富發建設以32.2億購入台中七期重劃區土地，位於2月標下

原達新工業之土地旁，平均單價高達每坪350萬元，未來預計開發為商辦大樓。此外，

興富發建設亦以24.9億元購入桃園中路重劃區之住宅區土地。台南市政府本季辦理土

地標售吸引各方關注，位於中國城暨運河星鑽區段徵收區之觀光休閒特定專用區土

地，以20.1億元標出，南臺南站副都心第一期區段徵收區之兩筆住宅區土地分別以

12.8億元與12.5億元標出。  

低利環境及貨幣寬鬆下促使各方仍積極尋求投資標的，開發商購入土地作為推案存

糧。預期自用型買方置產將持續穩定，尤以工業地產是支撐市場的主力動能，在北部

工業地產價格攀升及大面積土地供給有限情況下，中南部工業地產需求增溫，尤以台

南最為顯著，半導體及汽車零組件產業成為當地兩大產業鏈主力。  

 

表2 大宗成交統計 

物業  地點  買方  賣方  資產類別  

價格 

(新台幣

億元)  

王朝大酒

店  

台北市 

松山區 

富邦人

壽 
仙妮蕾德 旅館  255.2  

南科台南

園區廠房  

台南市 

新市區 
台積電 瀚宇彩晶 工業廠房  48.4  

桃園幼獅

擴大工業

區廠房  

桃園市 

楊梅區 
自然人 勝華科技 工業廠房  44.3  

南科台南

園區廠房  

台南市 

善化區 
台積電 

力特光電

科技 
工業廠房  36.5  

資料來源：戴德梁行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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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辦公市場 

2020年第三季租賃活動逐漸恢復，但仍有不少企業受到疫情影響而縮編，整體辦公室

市場去化不明顯。 

本季台北租賃活動已逐漸恢復，企業繼續原搬遷或擴編計畫，最大的貢獻來自資訊及

雲端服務業者；惟不少外商因母國疫情未明朗而決定縮減承租面積或搬遷到市中心

外，其中外商企業以航空、零售及製造業為主。因此，整體空置率微幅上升了0.13%

至2.74%。A、B辦空置率皆微幅上升了0.02%分別來到3.18%及2.83%，平均租金每月

每坪約新台幣2,837元及1,786。 

中國人壽新總部大樓（台北學苑） 已完工取得使照，新增供給約1.3萬坪，預計年底前

開發金集團可進駐使用。另一方面位於南京東路三段的大同大樓都更案事業計畫及權

利變換計畫審議已通過、民生東路上的國建中興商業大樓、國泰民生復興大樓及位於

松江路的東元大樓危老也已核准，根據危老條例規定，核准後半年內需申請建照，使

得台北市中古商辦供給吃緊。 

從需求面來看，由於疫情改變了全球產業結構，零售業者紛紛轉型或跨入電商領域，

金融業者也走向數位化，這將使到雲端網絡，資訊安全，軟體開發等業者受惠。此

外，政府及國內創投公司的鼓勵使到更多新創得到良好的發展，這兩者將是未來辦公

室需求最大的動能。以供給面來看，大房東趁這波危老及都更熱潮，越來越多商辦進

行重建，短中期辦公室仍是供不應求，但是在來5年後不少都更危老的新大樓完工，原

規劃作飯店使用的大樓皆因疫情及看好這波商辦熱潮改變原計畫及不少地上權開發皆

朝向商辦產品。 

受到疫情影響，外商公司配合總公司政策，以員工在家工作，或彈性調派辦公空間至

共享辦公室，因應經濟環境不確定性下，對於辦公室需求採取觀望態度。預料辦公室

需求將不若疫情之前的殷切需求，租金漲幅可望趨緩。  

 

   

圖 13 近年台北市辦公租金成交行情與空置率趨勢圖 

資料來源：瑞普萊坊 



 

21 

伍、 零售市場 

搭載振興券熱潮﹐業者紛紛祭出促銷方案帶動買氣。累計1至8月﹐與去年同期相比﹐

綜合商品零售業營業額年增0.8% 。因疫情趨緩，人潮逐漸回流﹐且因應振興券之發

放﹐百貨公司推出各類優惠方案吸引消費，與去年同期相比營收年減5%；超級市場、

量販店及便利商店之營業額年增率則分別上升12.3%、10.1%及9.0%；其他綜合商品

零售業則仰賴離島國內旅遊人潮﹐增加免稅店消費，抵消部分因出入境管制造成國際

旅客遽減之影響﹐但業績仍呈現下滑﹐與去年同期相比下跌29.3%。  

本季除站前商圈因餐飲商店撤出﹐致空置上升達3個百分點外﹐其餘商圈空置情形僅微

幅變動。西門商圈伴手禮店因旅客減少而紛紛撤離﹐現況已由服飾及餐飲業入駐﹐藉

由內需市場支撐消費商機﹐使空置率僅微幅上升0.2個百分點﹐而忠孝商圈空置率上升

1.4個百分點﹐中山南京商圈除已出租之單位正進行裝潢外﹐店面並無明顯更迭﹐空置

率僅微幅下降0.8個百分點。  

商場新供給為位於新莊之宏匯廣場﹐商場面積約3萬坪﹐最大亮點是引進日本Zepp展

演場館「Zepp New Taipei」及VR主題樂園「VR ZONE New Taipei」﹐增添了新型態

的休閒娛樂設施。宏匯廣場為新莊、三重、蘆洲、五股及泰山等區首座大型商場﹐可

望留住原本外流的消費。  

今年上半年受到疫情攪局，百貨及購物中心業績衰退。隨著疫情趨緩，加上第四季百

貨商場週年慶將陸續登場，希望藉由民眾報復性消費，及各項促銷優惠活動，彌補上

半年受疫情衝擊的業績。  

 

表3 台北市主要商圈平均租金與未來新供應 

商圈 空置率 
租金範圍(新台

幣/坪/月) 

忠孝商圈 13.7% 8,000~15,000 

站前商圈 9.4% 9,000~11,500 

中山南京商圈 3.3% 7,000~12,000 

西門商圈 9.0% 17,000~20,000 

資料來源：戴德梁行研究部 

註     釋：只考慮主要商圈沿街店面，除非特別註明,所有的資料都是按照毛面積計算租

金不包括管理費及其他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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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工業市場 

表4 工業經濟指標 

季別 2020第一季度 2020第二季度 未來一年走勢 

二級產業成長 6.2% 3.5% N/A 

GDP成長 2.2% -0.6% ↑ 

CPI成長 0.5% -1.0% ↑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本季內湖科技園區無廠辦大樓新供給。西湖段空置率微幅上升0.1個百分點至1.4%，主

要去化有租賃業承租「達爾文科技中心」約550坪。文德段部分面積釋出，本季空置率

上升1.1個百分點至5.9%。舊宗段拜傳播資通服務業承租「根鼎舊宗大樓」約1,500坪

及資訊軟體服務業承租「遠雄蘇黎世B棟」約600坪之賜，空置率下降0.4個百分點至

16.2%。 

本季三區段租金皆持穩，西湖段每月每坪約1,440元，文德段及舊宗段亦維持在每月每

坪1,000元及940元。售價方面，內湖科技園區於本季未有億元級以上大宗交易，各段

售價行情亦呈持平走勢，西湖段每坪約56-68萬元、文德段每坪約42-48萬元、舊宗段

每坪則約40-45萬元。  

西湖段新供給「宏匯瑞光廣場」及舊宗段新供給「長虹新世代」預計於2020年第四季

點交，預計因新供給釋出，短期內空置增加，惟其預租推升區域租金水準上揚。文德

段去化穩定，租金走勢持穩。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西湖及文德段部分廠商因付租能

力下降，將其辦公室轉移至租金相對較低的舊宗段，使舊宗段詢問度漸增。  

 

表5 西湖廠辦市場指標 

段別 空置率 租金(元/坪/月) 未來新供給(坪) 

西湖段 1.4% 1,440 29,500 

文德段 5.9% 1,000 0 

舊宗段 16.2% 940 23,900 

資料來源：戴德梁行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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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西湖段廠辦租金及空置率 

資料來源：戴德梁行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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